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：


鼓环评﹝2019﹞003号


福州徽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报送的《汽车维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收悉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
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同意福州徽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388号-1#红线范围内建设汽车维修服务项目，占地面积2766m2，主要从事：汽车修理与维护，生产规模: 年维修（含清洗）汽车4000辆，年喷漆工作时数约为660h。


二、该项目应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
1、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和汽车维修后清洗产生的废水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88978-1996)三级标准（其中NH3-N执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表1中B级标准）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祥坂污水处理厂处理；汽车清洗废水应经隔油沉淀预处理后达到《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6877-2011）表2“间接排放标准”限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祥坂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
2、项目维修工序打磨粉尘应配备除尘设施，严禁敞开式作业；喷漆和烤漆工艺原辅材料除面漆（喷涂光油）外应使用水性漆等低VOCS含量的原辅材料，工艺应在密闭的房内进行，喷漆废气应经处理达标后，通过15m高的排气筒排放；调漆、补漆、烘干、清洗喷枪等作业应在装有无组织废气收集系统的密闭空间中进行。确保主要污染物颗粒物排放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的二级标准,非甲烷总烃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排放执行《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783-2018）表1限值要求。


3、应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、降噪、减震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标准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－2008）3类标准限值（昼间≤65dB（A），夜间≤55dB（A））。


4、项目应按规范设置危险废物及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场所。废漆屑、废过滤棉、废机油（包括含油抹布）、废油漆桶、废活性炭、废有机溶剂等危险废物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，生活垃圾定点收集、及时清运。


三、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，并按规定公开、登记相关信息。


四、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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